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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治理制度
建设有效性诊断与优化

——聚焦“双一流”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历时性修订

余利川 1，刘 怡 2

（1.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有效性内嵌着自主规范和工具理性的双重价值，彼此博弈的价值张力决

定了大学学术治理成员结构、权责约束、运行机制以及异议监督的实践图景。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双一流”

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面临委员结构多形式化且运转效率低下，权责结构多数虚化且内容界定模糊，学

术治理机制稳定性弱且实践性差，偏于事后监督控制且惩戒程序不清的多重困境，相应学术治理制度的形

式、结构、运行与监督有效性不足。为此，应实现学术治理的“良法·善治·扩散”机制耦合，提升学术治理制

度供给有效性，强化学术治理制度的实践效能，激活学术治理制度的学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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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is embedded with dual

values of independent norms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value tension of their game with each other
determines the member structur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constraints,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practical
picture of objection supervision in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Through text analysis, it found that the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academic committee system faces multiple difficulties, including multi-formal committee
structure and low operating efficiency, blurred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structure and vague content definition,
weak acade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poor practicality, and post-disclosur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and
unclear disciplinary procedures. The form, structure, 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corresponding
academic governance system are insufficient.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institution, the mechanism coupling of "good law, good governance and diffusion" of academic governance should
be realized, the supply effectiveness of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learning mechanism of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ac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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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学术治理制度建设是诊断、优化学术治

理机制，也是实现学术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

的重要路径。大学学术委员会是现代大学的核心组

织机构，学术委员会章程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

保障，学术委员会章程制度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

心制度[1]。2014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颁布直接推动了高校学术治理制

度化的进程。2017年起“双一流”建设高校陆续修订

大学章程[2]，高校同步启动了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工

作。2020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

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强调“提高学校规章制度建设

的质量”“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高校学术治理制

度建设有效性指合法、规范且有效地设计并制定约

束、制衡学术治理主体行为的程度和水平，制度建设

有效性决定了制度实施、制度评估、制度创新成效。

学术治理制度建设有效性本质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

确认与利益偏好，调控大学学术治理的方向、原则、结

构、内容、运转机制。从有效学术治理制度建设到学

术治理制度有效实施，学术治理善治是实现学术治理

制度建设有效性的价值起点，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缺位

与错位将直接制约学术治理的有效性与质量。

高校学术委员会发展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确保

学术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化、法治化，不至于流于形

式[3]。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下，“双一流”建设高

校陆续制定并修订了学术委员会章程，学术治理制度

建设步入了完善阶段。然而，高校学术治理制度建设

低效的问题仍旧存在：学术委员章程文本缺乏合理有

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难以正当行使学术委员会

的学术权力[4]；运行程序和规则不健全，随意性、不可

预见性强[5]。如何才能建设有效、稳定的制度成为探

究学术治理问题的研究前导。为此，本研究聚焦“双

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文本革新的实践，全

样本追踪并对比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

章程的历时性修订进展。通过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

编码分析“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文本，诊

断其制度建设有效性及其实践困境，为新一轮“双一

流”建设高校学术治理制度建设提供智慧参考，并推

动学术治理的制度优势转换为学术治理效能。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整理

研究对象为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

的章程文本[6]。为了提升数据的可靠性、可得性、时效

性与准确性，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为指引，逐一

爬梳“双一流”建设高校官网学术委员会设置及其章

程发布情况①。经过两个阶段的检索、整理学术委员

会章程文本数据后发现②：2014年为关键时间节点，在

两次检索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分别有89所、有110

所高校于2014年之后制定并发布了学术委员会章程

文本，共获得121份“双一流”建设章程文本。各高校

章程制定、公布进度与教育部《规程》保持同步。自

2014年起4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修订学术委员会章

程，绝大多数高校尚未修订、更新学术委员会章程，学

术治理制度建设进程滞后。

（二）文本数据分析

其一，学术治理组织设置方面，42所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中仅3所高校专门设立学术委员会；95所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中10所高校单设了学术委员会。而多

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多“挂靠”“内设”

于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科研处、党办、校办等职能

机构，学术治理组织的依附性较强、组织独立性不足。

其中，54所高校将学术委员会置于负责科研行政管理

的科研（技）处（部），38所高校将学术委员会置于学科

建设与发展规划处，20所高校并未公布学术委员会的

隶属组织设置。其二，学术治理组织规模方面，在公

开学术委员会规模信息的10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中，有95所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平均规模为36人。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平均规模39人，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平均规模35人，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学术委员会规模整体大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副主任委员平均为5人，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副主任委员平均为3人。

（三）文本数据编码

研究以检索时间为节点，将追踪得到的 121 个

“双一流”建设章程文本进行三阶段编码分析：自由

编码阶段得到1000个自由节点；主轴编码阶段，通过

拆分、整合、合并语义相近节点，得到“表决程序”“委

员条件”“例会制度”等814个主轴节点；选择性编码

阶段，经过高度提炼、总结、整合主轴编码，保留参考

点大于10的节点，最终得到涵盖“成员结构”“权责约

束”“运行机制”“异议救济”四个一级概念类属的455

个节点。

二、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价值张力

人类群体形成的社会结构存在双重现实：一方面

为规范体系，体现为应该是什么；另一方面为已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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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秩序，体现为实际是什么[7]。学术治理制度建设

内嵌合法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价值，前者反映崇尚学

术自主、学术民主与学术创新价值，后者揭示公共行

政驱动学术治理制度建设，以工具理性导向的效率价

值为主导。学术自主价值与工具理性、行政科层理性

之间的内在张力决定学术治理合法性与工具理性的

耦合程度及制度实践有效性（如图1）。

图1 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

合法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逻辑

（一）学术治理制度的自主规范

合法性包括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前者强

调法律规章符合公开、清晰、可行、稳定等形式要求，

突出依法而治，后者突出民主基础上的内在认同。

强自主、弱理性的学术治理实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

在公共政策调控与大学学术治理自主之间，高校依

据发展实践自主而富有特色地制定与实施刚性学术

治理制度。大学天然具有学术自主决策的权力，以

学术委员会为核心载体的学术治理组织的主导价值

在于更好地保障与维护学术自由、学术自主。二是

大学追求学术自主的文化理念，维护学术共同体认

同和接受的学术标准与要求，追求学术真理、学术卓

越，创新学术知识。大学学术管理以学术自由原则

为准，若学术事务存在分歧须充分自由讨论以达成

共识[8]，学术委员会由具有高深专业学术权威的不同

学科的多元行动主体组成。不同专业学科合乎公认

的“合理分歧范围”奠定了学术自由探究、自由学习、

自由阐释的基础和条件，并注重寻求学术共识的内

在逻辑和规范，规约多元主体遵照共同认可和接受

的学术评判标准、要求与规定，实现学术履责与自我

规训。

（二）学术治理制度的工具理性

因国内大学的学术底蕴不足，自身很难自觉突破

因制度与文化缺陷而产生的权力异化格局，需要借助

政府等外力来改变和矫正[9]。学术治理制度受工具理

性的价值影响，呈现强理性、弱自主的状态。一则，公

共行政部门建构了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整个“蓝本”或

雏形，形成“自上而下”的公共行政价值同构。大学学

术委员会章程在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导下依照既定权

威实现层层扩散，外化于学术治理实践的“自上而下”

的行政价值同构奠定了科层主导下的学术治理制度

建设的工具理性基调。二则，大学学术治理制度供给

有效性不足，以致学术委员会异化为行政决策的“背

书”或“替罪羊”。在行政主导之下“五唯”指标及衍生

出的异化评价体系，使大学学术评价产生严重异化与

扭曲[10]，学术委员会难以对被评价对象形成客观、准确

的实质性判断。三则，校行政职能部门以行政权威左

右乃至调控学术委员会的判断标准、评价准则与决策

程序。依照校行政职能部门设定的学术标准符合行

政意志与要求，以致行政效率、理性价值传递至学术

治理议事与决策过程。

（三）学术治理制度的双重价值

过度导向组织自主和过度导向效率实际上并不

能带来学术治理的真正有效性。强自主、弱理性（Z2）

产生有组织的无序实践而强理性、弱自主（Z1）则会诱

发科层主导的同构，两者都是学术治理低效的表征，

实现强自主与强理性的均衡成为调和学术治理内在

矛盾的价值导向。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内嵌于合

法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价值冲突中。要实现大学治

理善治目标，应强化大学治理的参与性、透明性、开放

性等，提高大学治理效率和效益[11]。在适合逻辑与实

然效率逻辑之间，如何平衡合法性与工具理性的价值

张力成为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核心。一方面，保障学

术民主、学术创新、学术协商的价值理性。高校学术

委员会主体平等参与，围绕学术质量与学术水平等开

展实质性的专业学术评价与学术判断，维护学术议事

与决策的惯性与适合性逻辑。另一方面，学术委员会

制度存在“先天性”孱弱的短板。既有学术治理制度

以工具理性价值为主导，功利逻辑传递着效率理念。

行政科层追求效率主导并驱动了学术治理的审议、决

策、评估、咨询过程，难以真实反映学术治理的复杂图

景。如何强化对学术委员会的合法性认同成为学术

治理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相应制度建设的价值导

向、作用机制与耦合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制度建设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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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成效。

三、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实践现状

大学学术治理合法性与工具理性的内在价值张

力驱动了学术治理制度建设实践。研究聚焦“双一

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政策图景，从学术治

理组织成员结构、权责约束、运行机制、异议监督四维

度评估其制度建设的有效性。

（一）成员结构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主要

包括席位结构、委员遴选、委员进出情况三个维度。

首先，同《规程》对学术治理组织的成员结构规定一

致，超过半数的高校学术治理组织的成员规模为奇数

且总人数不低于15人。半数以上高校明确规定了学

术委员会中具有党政职务的委员人数上限与无党政

职务的教授人数下限，并且要求委员名额分配与各学

科专业匹配，允许青年教师参与，保障学术委员会席

位构成的公正。半数以上的高校学术委员会设主任

委员1人，不足半数的高校设副主任委员且规模在1—

8人之间。学术委员会委员构成多样化，委员产生方

式包括选举、特邀、直聘、职务、当然委员，分别有

62.14%、47.86%、28.57%、19.29%、16.43%的“双一流”

建设高校规定了上述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方式。个

别高校提出委员应包含学生委员并对学生委员的产

生程序、任职期限、人员规模等做出简单规定。其次，

高校学术委员的遴选程序主要为民主推荐、公开公正

遴选、民主选举后由校长办公会批准或校党委常委会

批准后由校长聘任。主任委员主要由校长或副校长

兼任或由校长提名经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

生；或在全体委员会选举基础上，选举结果经校党委

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审议或讨论通过。主任委员和副

主任委员由校长办公会、校党委常委会审议并批准，

由校长聘任，委员的实际任免决策权不在学术委员会

而是由党政决策部门或校长决定。最后，高校学术委

员会聘任委员主要考虑高级职称、学术造诣、履行职

责、公道正派、身体素质等因素，委员退出途径分为职

务调整、违法违规、个人因素三种情形。绝大部分的

高校规定委员可连任但连任一般不超过2届，超过半

数以上高校委员任期为4年。

（二）权责约束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责约束主要

包括职权范围、学术审议、学术咨询、学术评定四个方

面。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发现（见表1），其一，绝大多数

高校均明确学术治理的上位法律法规为《高等学校学

术委员会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以

保证高校学术治理制度的形式合法性。绝大部分高

校明确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机构”，行使学术事务

的决策权、评定权、审议权和咨询权，但并没有明确其

对学术事务的独立决定权。其二，多数高校学术委员

会负责审议学术事务，包括学科专业建设、学术交流

合作、科学研究与教师队伍建设规划、教师职务聘任

的学术标准与人选、教学科研成果评价标准与考核办

法等。其三，学术委员会履行学术咨询与建议权责，

体现在制订与学术事务相关的全局性的重大发展规

划和发展战略，在高校战略规划、对外合作、预算决算

等方面更多拥有咨询与建议权而无实质性决策权。

其四，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学术评定权责集中在学术奖

项推荐、学术人才推荐、学术项目评定，学术奖项评定

与推荐由被评价对象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认定。

表1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责约束编码

（三）运行机制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运行机制主要

涵盖例会制度与议题提出、会议召开与会议主持、会

议表决与会议旁听三大类。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发现

（见表2），其一，少数高校明确学术治理的运行机制，

绝大多数并没有明确学术治理组织运行程序。绝大

多数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半数以上规定学术委

员会每学年至少举行2次全体会议，一些学术委员会

规定每年召开4次全体会议或至少召开1次全体会

议，例会频率为1—4次/学年。其二，不同类别高校学

术治理组织的年度平均会议召开频次存在差异，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召开频次为0.72次/

年，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频次为0.65

次/年。超过半数的高校学术委员会会议召开方式分

为三种：主任提议、超过三分之一委员同意、由校长提

议召开。绝大部分高校学术委员会实行主任负责制，

由主任委员负责召集并主持全体会议。其三，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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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高校规定学术表决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坚持

听取绝大多数委员的意见与看法，保留小部分委员的

建议或异议。议事表决方式分为无记名投票和实名

投票，部分高校允许在紧急事项表决时使用通讯投

票，绝大部分高校学术委员会规定重大待议事项需有

2/3以上全体委员参加并经2/3以上参会委员同意方

可通过决议。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在议事与表决过

程中设立旁听制度，旁听人员不具有发言权和表决

权，仅具有知情权与形式监督权。

表2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编码

（四）异议监督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异议监督包括

异议处理与复议程序、结果公示与文档备案、学术不

端与学术纠纷。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发现（见表3），其

一，高校学术治理的异议包括对学术委员会内部议

事、讨论与决定的异议和在执行决策、审议、评定、咨

询权责过程中提出的不同意见。既有对学术委员会

民主议事决策机制的维护，也有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

的制衡。尽管一些高校设置学术委员会决定的“异议

期”，却并未明确异议处理的一般流程、异议受理部

门、异议处理结果告知与传达、异议处理再申诉等机

制。其二，大多数高校确立学术委员会“公示制度”，

依照公开范围与内容将公示制度分为两类：一是对学

术委员会决定结果无限制性条件公示，二是对学术委

员会决定结果选择性公示。但更多在文本上确定“公

示制度”的程序合法性，停留于告知与结果公示的环

节，最为根本的公示期限、公示形式、公示条件、公示

主体等核心要素缺位，难以追踪并监督学术议事与决

策过程。其三，约1/3的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要求

接受学术事务举报、调查学术不端行为、裁决学术纠

纷等，主要措施包括成立专家组调查取证、依法撤销

违规人员相应学术待遇。然而，绝大多数高校学术治

理制度多为原则性的引导与约束，缺乏对应对学术不

端和学术纠纷事件的制度参照。学术不端、学术纠纷

调查启动条件、实施程序、行为界定、结果公布与复议

等可操作性、实践性的制度处于“缺位”状态，难以形

成有效的规制与震慑。学术委员会拥有调查取证、认

定裁决的权力却并无对当事人的最终处罚权力，相应

权力转移至校党政职能部门，在预防和规制学术不

端、学术纠纷过程中学术委员会的监督惩戒法律效力

大打折扣。

表3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异议监督编码

四、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问题诊断

大学善治的难点关键在于治理制度的缺陷，而治

理制度的优劣制约着治理能力[12]。大学学术治理制度

建设需要平衡合法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价值。为此，

接下来从组织结构、权责约束、运行机制、异议监督四

个维度诊断我国“双一流”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

有效性。

（一）委员结构多形式化且运转效率低下

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实践的有效性需要回归到参

与治理活动的行动者个体，有什么样的委员就有什么

样的学术治理成效，规制参与学术治理行动者个体直

接关系学术治理组织成员结构的质量。成员结构是

参与学术治理的基本“准入”规定，是影响学术决策、

议事、评价、咨询权责实现的内在因素。成员结构设

计作为参与学术治理的重要前提，奠定了学术治理组

织的运行基础，学术治理组织成员结构主要包括如何

组成、如何遴选以及怎样进入与退出三大基本问题。

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与强制扩散的压力

下，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治理组织的成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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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做到了形式基本有效，对成员结构做出程序性

规定。然而，“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治理制度对组织

成员结构的规定存在“参差不齐”的形式化、粗略化、

抽象化问题，委员遴选程序不完善，制度实践可行性

与操作性弱；尚未对学术委员会席位结构、席位划分

依据、学生委员占比、主任委员产生途径、党政管理者

遴选等做出具体安排。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术治理组织的成员结构运转效率低下。既有对成

员结构的规定多为静态、泛化的原则性或条件性概

括，并未对委员席位结构划分标准依据、委员遴选程

序、委员入选与退出程序做出规定，难以及时有效地

遏制或清退不尽责、不认真以及违法违规的委员。学

术治理组织成员结构缺少程序性制度保障而难以实

现制度运转的有效性，以致章程认可度差且流于形

式，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13]。

（二）权责结构多数虚化且内容界定模糊

治理结构的本质是制度化的正式安排，学术治理

的良法保障并促进善治，好的学术治理制度能够为学

术权责的有效践行奠定法治基础。只有通过学术治

理制度确立学术委员会的自主与独立，确认学术不是

工具，学术委员会才不会是浮萍，学术治理制度才不

至于成为一纸空文[14]。大学学术治理的权责结构以正

式法律、规章以及组织内部的章程、意见与实施条例

等规制性制度安排，保障学术治理组织及其利益相关

者个体的法定权益。学术治理的权责结构本质上是

学术治理权责完善程度的直接体现，离开正式制度保

障的学术治理权责只能被虚化。“双一流”建设高校学

术治理权责结构虚化与内容界定模糊表现在：其一，

学术治理权责结构的制度约束缺位，制度供给程序不

完善。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笼统地规定学术治理

组织的权责主体和罗列权责实现的情形，并未对学术

治理组织权责的实践程序做出明确安排，学术权责缺

少具体可行的制度保障。其二，学术治理组织权责内

容界定模糊。既有学术治理权责制度规制多参照《规

程》对高校学术治理组织决策、审议、评价与咨询权责

的规定，简单罗列划定学术权责的大致内容与范畴，

忽视了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政治权力的真

实作用关系。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术委员会

章程抽象规定了学术治理组织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中的权责定位，学术权力仍然处于“依附”状态，缺乏

应有“独立性”，没能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15]。

（三）学术治理机制稳定性弱且实践性差

依据章程细化、修订和完善相关制度，是一个任

重道远的过程……制度规约机制不仅要重视制度内

容和实体规则，还要注重制度程序和程序规则[16]。大

学学术治理运行机制是在学术治理互动、建构过程中

形成的程序化、常态化、制度化的实践规则，动态性与

实践性是其内在属性。以学术主导的学术治理组织

成员结构及其权责约束实际上决定了学术治理组织

的运行机制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科层组织的运行

机制，学术议事与决策是为了最大可能的培育优质人

才、促进学术创新和提升学术质量而不是单纯追求组

织绩效。然而，一方面，学术治理的运行机制并不完

善，学术治理运行的形式有效性不足。多数“双一流”

建设高校学术治理的周期性会议制度、会议议题提出

主体与提出程序、会议召开条件与程序、会议缺席请

假制度、相关利益主体列席旁听等机制缺位，学术治

理制度供给不足使学术委员会成为“可有可无”的组

织。另一方面，学术治理运行机制内在逻辑与学术权

责实现路径并不清晰。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将“民

主集中”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原则与学术民主商

议两种决策方式等同，没有充分体现学术治理民主、

求真、自由的价值；也没有明确规定学术决策、审议、

评定、咨询事项对应的议事与表决机制，而是笼统地

以重要事项、一般事项规定不同事项表决的通过条

件。以“匿名投票”为主要表决方式且列席旁听过程

并不面向全校师生公开，学术治理议事的事中控制机

制严重缺位，并不能保证学术权力行使的公正、透明。

（四）偏于事后监督控制且惩戒程序不清

学术治理的异议监督分为学术异议权责保障和

学术权责监督两部分。前者突出以学术治理制度维

护议事与决策过程中的不同学术意见、看法与决定，

保障实质性学术民主；后者侧重对学术议事与决定结

果公开公示、异议处理以及对学术不端与学术纠纷的

有效应对。《规程》尚未规定监督制约机制和违规用权

的法律与专业责任，学术权力违规难以追责。“双一

流”建设高校学术治理异议监督机制的形式、内容与

运行有效性不足，既不能为维护与保障学术异议的权

益提供制度支持，也不能威慑、惩戒学术治理中“滥

权”“学阀”“学霸”“一言堂”现象或学术不端问题。首

先，学术治理的异议与监督机制注重事后控制，事前

与事中的学术议事监督机制缺位。多数“双一流”建

设高校，并没有引入明确的事前与事中监督机制，学

术治理组织活动在委员选任、权责规制、议事决策、结

果公示、文档备案等过程缺失基本的制度供给与规制

约束，以致学术重心偏上、缺乏有效监督。多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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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行政职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杂糅，学术民主

更多是“形式民主”与“程序正义”[17]。其次，学术治理

制度难以有效回应学术治理异议，异议监督机制滞后

于实践需求。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仅仅通过事后

公开“异议期与异议处理条例”来反馈异议，并没有明

确规定异议反馈的基本内容与程序。事后异议处理

机制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补救”机制却无事前预防

制度，并不能在实际公示过程中有效应对异议处理，

难以实现异议调查与惩戒的职能。最后，学术治理的

事后监督惩戒机制缺少明确具体的结果公示、文档备

案的程序与制度保障，难以发挥学术治理的监督与惩

戒作用。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治理组织网站

的“僵尸”公示制度，表明高校尚未实现学术治理议事

与决定结果公示、备案制度建设的专业化与法治化。

“双一流”建设高校参照《规程》制定的学术治理制度

在结构上并不完整，既没有规定相关主体违反《规程》

的法律责任，也没有规定纠纷解决的具体机制[18]。

五、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有效路径

实质法治主张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建立在良法基

础上的善治才能达成法治，应提升规章制度立法质量

为治校办学立良善之法[19]。大学学术治理的良法突出

具体、完善、可行制度的有效供给，善治强调学术治理

的良法能够有效规制学术治理行为并且培育学术治

理的价值规范。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有效路径置于

回应外部工具理性与维护大学内部学术价值理性的

双重动力下，彼此价值的博弈趋向决定了大学学术治

理的制度建设方向，学术治理改革因而显现出活力与

创新性[20]。为此，应注重学术治理制度供给有效与制

度实践有效统一：既要有学术治理的良法，还要有学

术治理的善治，更要有学术治理制度的扩散。

（一）良法：提升学术治理制度供给有效性

尽管良法并不一定带来善治，但是良法的缺位必

然不可能有善治。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

情化，相应制度设计也是为了限制与规约恣意、专断

和裁量，大学学术治理法治的本质是通过合法、具体、

可行的规则和程序限制大学管理中的恣意妄为，以程

序规范实现学术维权与学术控权的目标。有效的大

学学术治理制度供给是保障学术治理实践活动的根

本力量，学术治理制度供给的质量直接制约着学术治

理的实践有效性。需要建设高质量学术治理制度，筑

牢学术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并逐步实现依法推动学术

治理“立法”进程。一方面，在优化大学学术治理法治

体系的基础上，优化大学学术治理的立法模式，主要

是指法律采用的结构安排及外在表现形式，选择合适

的立法模式，有利于确定法律制定的任务和目标[21]。

应打通学术治理法律法规同组织制度的有效衔接通

道，破除学术治理制度体系的“碎片化”“部门化”。从

“自上而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到教育

部《规程》，应确保学术治理法律法规的一致性、统一

性与连贯性，以成体系的法律法规保障学术治理立法

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消除上位法律与下位部门规章之

间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完善大学内部学术治理制

度供给的质量与有效性。高校学术自主权的有效维

护与保障不仅取决于外部法律法规，更取决于大学内

部学术治理制度的有效供给质量：完善、具体、可行的

学术治理制度并实现形式有效与程序有效统一。通

过周期性的制度审查，强化大学学术治理制度的形式

有效性，依法补齐对学术治理成员结构、权责规约、运

行机制与异议监督、更新修订的制度设计，确保学术

治理制度的规范性、完备性与可行性，实现学术治理

运行与决策机制的常态化与有序化。

（二）善治：强化学术治理制度的实践效能

由大学学术治理的良法走向善治需要经受实践

检验，将大学学术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关

键需要善治的中介“润滑”作用。没有善治的学术治

理制度只能含于嘴上、写在纸上和挂在墙上，相应学

术治理组织更多止步于“传声筒”“橡皮章”的象征性

功能。首先，坚持学术权力在学术事务中的主导地

位，强化学术民主、学术求真、学术创新的治理价值规

范，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动态优化学术委员会

结构，相对于以静态的资格、条例等规制性制度遴选

委员，更为重要的是强化学术治理的激励和动态进退

考核机制。畅通学术治理的参与和惩戒机制，打破学

术治理过程中“混日子”“只进不出”“你好我好大家

好”的惯性或陋习。强化学术治理组织在自愿参与基

础上的组织化水平，涵育着学术治理多元利益主体的

职责意识与德性规范，将学术治理强制性规制与柔性

价值内化为有效治理行动。其次，细化大学学术治理

组织的权责实现机制，保障学术治理权责正常、有效

实现。细化大学学术治理权责范围，以具体的判例逐

一明确规定主要情形下的权责作用空间与实现机制。

再次，构建学术治理议事与决策运行的常态化机制。

完善从议题提出到会议召开再到会议表决、会议旁听

的成体系运转机制，以周期性例会制度带动学术治理

议事与决策过程，实现学术治理程序化。依照学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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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织“决策、审议、评定、咨询”权责对应的事项，完

善重大、重点、一般学术事项议题提出的议事与决策

机制，在重大与重点学术事项决策过程中坚持引入实

名表决机制，使参与学术治理的个体敢于决策也要为

决策负责。最后，引入并优化学术治理的师生旁听机

制。在确定议题时间、地点、待议事项时，及时通过学

术委员会的官网或应用程序简报或公告形式向全校

师生发布，在承诺保密的前提下师生通过报名注册申

请列席学术委员会议事与决策过程，并以制度规定师

生列席学术治理的具体权责、参与程度以及参与

形式。

（三）扩散：激活学术治理制度的学习机制

公共政策与制度的扩散遵循强制、学习、合法性

三大基本作用机制。扩散机制是政策动力学关注的

重点领域，政策扩散本质是有效的政策设计、实施与

监督反馈机制在组织之间的传递、借鉴、内化的学习

过程。大学学术治理的学习机制本质是被动接受的

强制性规定与主动学习的扩散机制融会贯通为治理

组织和行动者主体最为稳定的价值与行为倾向，使学

术治理参与者能够自觉、自愿维护学术治理制度的权

威性与约束力。学术治理的善治经验并不会自行复

制与辐射扩散，学术治理的善治经验需要通过“由点

及面”的扩散机制学习与内化。应主动构建学术治理

制度的学习机制，升华与扩散大学学术治理制度的建

设经验。首先，强化大学学术治理的规制机制。大学

学术治理制度作为规约学术治理行为的核心工具，具

有弱化“熟人社会”人情文化、圈子文化、招呼文化的

作用，实现学术决策程序的客观、公正。在学术议事

与表决过程中引入事中控制机制，大学学术委员会秘

书处应发挥内部监督的角色。通过长期追踪、统计参

与学术决策投票委员长期以来的整体投票偏好与倾

向，以统计分析其正态分布情况，判别委员偏态的决

策投票行为，识别不稳定、不负责、不科学、无能力的

参与治理行为，并结合委员遴选与增补办法及时清退

与增选委员。其次，强化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学

习机制，主动吸纳与转换学术治理经验，更好地维护

学术治理制度的合法性，强化学术治理多元利益主体

对治理制度的认同。由此，为了规避学术治理制度建

设经验的异化漂移，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高校应在

契合其学术治理实践需要与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学习

借鉴同水平、同性质高校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可行经

验。最后，构建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建设的长效内化机

制。灵活运用“自下而上”的意义建构与价值传递机

制，强化大学基层教学组织中教师、学生参与学术治

理的积极性，以多轮、多主体的平等、自由协商过程调

适学术治理规章制度及其内在价值导向，构建稳定、

长效的学术治理扩散机制。

注释
①针对部分高校两地办学的情况，如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等，在收集、编码相关章程时，分开收集、整理、编码。

②学术委员会章程文本检索收集均经过3个主要过程：首先，初步形

成文本数据库；其次，重点逐一检索、核查第一阶段章程文本显示

缺失的高校；最后，专人负责逐一核查所有章程文本更新情况，排

除有公布通知无章程文本的高校。两次收集分别以excel存储

101个、121个学术委员会章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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